关于做好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教学计划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教学部门：

为保障正常的教学运行管理，请各二级学院有序做好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教学计划管理工作，现将有关要求及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程序及时间要求
教学计划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任务的基本依据，是学校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规格的首要前提。因此，对教学计划中所涉及的课程记录的输入与校正工作必须严肃、认真、准确。正方系统中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记录的制定工作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公共课的输入与校对
（1）教务科在正方教学管理系统中输入公共课公共课的计划信息（11月12～16日）
与往年不同的是，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公共课程相关信息由教务科统一输入正方教学管理系统，再从系统导出后供各公共课教学部门校对。
（2）各公共课授课部门校对并修改（11月19～22日）
在教务科完成了各学院公共课的教学计划后，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文学院、外语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体育学院、教育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图书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等公共课授课部门从教务Q群下载相关课程信息进行校对。
（3）由于选修教育学、心理学等师范教育类课程的人数具有不确定性，请教育学院与其它二级学院协商核定选课人数。
（4）各公共课教学部门于11月23日前将修改校对稿交教务科，并加盖部门公章。
2、各二级学院在正方系统中制定各年级“专业课”教学计划（11月19～23日）
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专业课的教学计划，由各二级学院完成，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专业课计划复制
通过复制记录的方法，把上一年级同专业同一学期的计划复制到本学期的专业计划，然后根据培养方案再作修改。譬如，2011级“物理学”专业2012-2013第二学期（正方系统为第4学期）的专业计划，可以把2010级该专业第4学期的专业计划复制过来，具体的方法如下（以2011级“物理学”专业2012-2013第二学期的专业计划输入为例）：
正方教学管理系统—→教学计划管理—→专业计划管理—→选择学院—→选择年级（2010级），点击查询—→双击需要复制的专业（物理学，其它专业的操作类似）—→在课程名称下方任意一处点击右键—→点击修正教学计划—→界面右上方选择学期（第4学期）—→在课程名称下方任意一处点击右键—→选择“专业计划复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依次输入2010级“物理学”的教学计划号（20100109）、选择年级（2010级）、选择学期（第4学期），点击查询—→在对话框左下角点击“反选”（把列表中所有课程都选择上，如果列表中的某一课程不在本年级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可单击将其排除），点击确定—→在课程名称下方任意一处点击右键—→选择“专业计划粘贴”—→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依次选择学院、专业（物理学）、年级（2011级），点击查询—→在列出的专业列表中勾选 “物理学”，点击确定。最后，退出“教学计划管理”模块，再重新进入，查看2011级“物理学”的专业计划中，是否把2010级“物理学”专业计划复制过来，成功复制后，再进行后续的修改。
（注：各年级开课学期与复制要求：09级第8学期复制08级第8学期；10级第6学期复制09级第6学期；11级第4学期复制10级第4学期；2012级第2学期的专业可复制2011级第2学期的专业计划。）
（2）修改记录
因为不同年级的人才培养方案，在同一学期的教学计划都可能有所差异，因此通过上述步骤复制完成的教学计划，必修对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认真仔细的校队，对存在错误的课程信息记录进行修改，步骤如下：
修改记录的路径是：正方教学管理系统—→教学计划管理—→专业计划管理（点击）—→选择年级，点击查询—→双击拟校正的专业—→在课程名称下方任意一处点击右键—→点击修正教学计划—→界面右上方选择学期—→选定拟修改的课程名称并点击右键修改记录—→对照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教学计划修改（修改内容包括课程性质、学分、周学时/周数、总学时、课程实践学时、讲课学时、实验学时、课程类别、开课学期、起止周、开课学院、专业方向）—→点击右下框的“保存”即可。
对修改内容的说明：
1）课程性质：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教学计划选择“选修课”或“必修课”， 选择“选修课”表示该专业不是所有教学班或所有学生上该课，选择“必修课”表示该专业所有教学班上该课。

2）学分：输入学分时要在小数点后保留一位数。比如，10个学分记“10.0”，3个学分记“3.0”，1点5个学分记“1.5”,其它依此类推。
3）周学时/周数：“+”号开头代表实践课，比如，3周记“+3”；“2.0-1.0”前面的“2.0”代表每周上2学时的理论课,后面的“1.0”代表每周上1学时的实验课或上机课；假如每周仅2学时的理论课，记“2.0-0.0”；假如每周仅2学时的实验课或上机课，记“0.0-2.0”；假如每周上10个或以上学时的理论课，且无实验课，记“10.-0.0”、“12.-0.0”等等，另外，表示周学时的理论学时和实验学时都只能用3个字符表达，“10.0-0.0”则是错误的表达式（10.0是4个字符）。
4）总学时：总学时按教学计划填写，且总学时=课学时+实践学时+实验学时+上机学时。
5）课程实践学时：鉴于学校目前还没有出台自主学习方面的有关文件，自主学习缺乏可操作性，课程实践学时=实践学时实训学时+自主学习学时。

6）实验学时：根据教学计划填写。
7）上机学时：凡使用计算机操作训练的课程必须填上机学时。

8）课程类别：在下拉框中选择“公共平台”或“学科专业”。

9）开课学期：指该课程下学期开设学期，2009级为第8学期，2010级为第6学期，2011级为第4学期，2012级为第2学期。

10）起止周：指该课程实际教学起止周，参照右边格式填写。

11）开课学院：除学校规定的公共平台课程外，其他课程均为本学院承担，若本学院确无能够承担该课程的授课教师，可与相关学院协商借用其他学院教师，但开课学院为本学院。

12）专业方向：有专业方向的在下拉框中选择，无专业方向的不要选择。

（3）删除记录

删除记录的路径是：正方教学管理系统—→教学计划管理—→专业计划管理（点击）—→选择年级，点击查询—→双击拟校正的专业—→在课程名称下方任意一处点击右键—→点击修正教学计划—→界面右上方选择学期—→选定拟删除的课程名称并点击右键删除记录即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点击删除记录之前一定要认真校对。

（4）增加记录

增加记录的路径是：正方教学管理系统—→教学计划管理—→专业计划管理（点击）—→选择年级，点击查询—→双击拟校正的专业—→在课程名称下方任意一处点击右键—→点击修正教学计划—→界面右上方选择学期—→在界面中央点击右键选择增加记录—→在课程代码>>处单击即出现课程代码选择对话框—→选择开课部门，同时在“课程名称”同一行后面的框内输入课程名称—→点击查询—→若只有唯一课程代码，选择“确定”即可；若有多个课程代码，可以在上方的对话框中再选择“课程性质”的下拉项和“学历层次”的下拉项缩小选择范围，最后确定要增加的课程代码，以“确定”结束。以下所出现的课程性质、学分、周学时/周数、总学时、课程实践学时、讲课学时、实验学时、课程类别、开课学期、起止周、开课学院、专业方向等项目注意事项与填写要求和修改记录相同。
课程代码的识别说明：课程代码由9位数组成。前面2位数表示院部代码（具体院部代码见附表一），第3位数表示学历层次课程代码（其中1表示本科，2表示专科），第4位数表示课程性质代码（其中1表示必修课程，2表示选修课），最后5位数是该课程在该院部的唯一辨别代码。比如版式设计的课程代码是“121205275”，其中前面2位的“12”表示该课程是美术学院上的课，第3位的 “1”表示课程是为本科生上的课程，第4位的“2”表示该课程是选修课程，最后5位数“05275”表示该课程在美术学院的唯一辨别代码。其他课程代码依此类推。
3、各二级学院汇总部分新增课程信息后交教务处（11月23日）
二级学院在增加记录时，有时会发现不是所有的新增课程都能找到相应的课程代码。若在课程代码>>处未发现本应增加课程相对应的课程代码，这说明在课程库中没有相对应的课程名称及课程代码。因此，学校统一要求，为保障首次使用新课程代码及新课程名称规范，凡需新增课程代码及新增课程的信息由二级学院按附表（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新增课程登记表）的格式填好，汇总后交教务处，再由教务科管理员在专业计划管理中输入二级学院所提交的新增课程信息。
                                       教 务 处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附表：2012-2013学年第二学期新增课程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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